汪清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    为鼓励和吸引域内外客商到汪清工业集中区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及省州有关规定，凡是在工业集中区内投资注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环保政策及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的工业企业，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土地政策
　第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在200万元—5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含20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由工业集中区核准后提供土地，5年内无偿使用土地；需办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需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及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返还30%。
　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10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含50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由工业集中区核准后提供土地，5年内无偿使用土地；需办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需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及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返还50%。
　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含100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由工业集中区核准后提供土地，5年内无偿使用土地；需办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需要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支付补偿费用40元/平方米及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返还70%。
　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企业，自纳税之日起，5年内，企业累计税收总额达到300万元的（扣除财政奖励部分），由工业集中区承担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70%的费用。企业累计税收每增加100万元，工业集中区追加承担2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70%的费用。
　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项目和有发展潜力的特殊项目，一事一议，采用更加优惠的政策。
　土地使用面积由工业集中区管委会根据入驻企业实际投资需要及工业集中区土地利用规划而定，原则上建筑容积率在0.6以上。
　二、财税政策
　第二条 投资新办的工业加工企业，自交税之日起5年内，按每年实际上缴税金总额的10%奖励给企业；年上缴税金总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含200万元)，按实际上缴税金总额的15%奖励给企业；年上缴税金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含500万元)，按实际上缴税金总额的20%奖励给企业。
　三、规费政策
　第三条 投资新办的工业项目应符合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要求，所有厂房建设免收一切政策性收费和基金，确需缴纳的，由工业集中区统一代收代缴；服务性收费按最低标准的下限减半征收。企业自投产之日起，1年内免收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条 对在工业集中区投资建成的企业，由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实行“封闭式”管理，未经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允许，不得随意检查、收费。凡涉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下限50%征收，由工业集中区代为办理。除上级部门专门布置的检查和涉及企业生产安全等重大问题的检查外，同一部门对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的例行检查，一年不能超过一次。
    第五条 入驻工业集中区的企业生产用水，享受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待遇。
　四、服务政策
　第六条 凡在工业集中区投资建设的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制”和“代办制”。相关手续由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办事机构协助办理。

　五、奖励政策
　第七条 鼓励国内外各界人士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工业集中区建设引进域外资金，资金到位后，经工业集中区管委会确认，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给予奖励。
　第八条 鼓励域外人才到工业集中区创业发展，对工业集中区内企业的中层以上外来工作人员，如愿意在汪清落户，经工业集中区管委会核准，有关部门要免费办理户籍准入手续；子女就学享受汪清镇内居民同等待遇，使其安心投资兴业。
    六、其他政策
    第九条 为保证以上优惠政策的落实，企业缴纳的土地补偿费由工业集中区统一收取使用，工业集中区内的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原则上用于工业集中区建设，主要用于偿还工业集中区的贷款、征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企业的奖励。
　第十条 入驻企业享受国家、省、州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本政策由汪清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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